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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传输设备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

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制定本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广播电视传输设备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等工作，应与通则一并使用。

第三条 广播电视传输设备产品由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审批发证。

第二章 发证产品及标准

第四条 本细则规定了发证产品定义、范围及单元划分。

（一）定义

1.广播发射机

广播发射机是指将音频信号调制到中、短波载波或调频频段载波上并对已调波信号进行功率放

大后经发射天线向自由空间辐射出去的设备。

2.电视发射机

电视发射机是指将数字视频/音频、图像等电视信号调制到射频载波上，并对已调载波进行功率

放大后经电视发射天线向自由空间辐射出去的设备。

3.卫星电视接收天线

卫星电视接收天线是指用来接收卫星电视广播信号的抛物面天线。

4.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是指将经室外单元送来的卫星电视广播信号进行解调解码，输出符合电视

机要求的视频、音频信号或数据信号的装置。

（二）范围

按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等生产，或按照国际标准、国外标准生产并在国内销售的广播电视传输

设备产品，属于本细则列出的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范畴或适用范围的，企业应按相应的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申请取证，企业获证后生产的产品应当满足相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

（三）单元划分

本细则规定的广播电视传输设备产品划分为广播发射机、电视发射机、卫星电视接收天线、卫

星数字电视接收机等 4个产品单元。产品单元及产品规格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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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广播电视传输设备产品单元、产品规格

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规格

1 广播发射机

中波调幅广播发射机

短波调幅广播发射机

小功率短波多频发射机

调频广播发射机

调频频段数字音频广播发射机

2 电视发射机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机

3 卫星电视接收天线
C频段天线

Ku频段天线

4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

普通型接收机

专业型接收机

工程型接收机
注：自本细则实施之日起，未获得上述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不得生产该产品，销售单位不得销售无生产许

可证的产品，违者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已发布无证查处公告的产品（含产品单元、产品规格等情况），查处时

间仍以原公告时间为准。（产品单元、产品规格等情况发生变化对照关系见附件 6）
第五条 本细则的发证产品应执行的产品标准和相关标准见表 2。标准一经修订，企业应当自标

准实施之日起按新标准组织生产，企业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检测应当按照新标准要求进行。

表 2 广播电视传输设备产品执行标准和相关标准

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标准 产品规格 相关标准

1 广播

发射机

GY/T 225—2007
中、短波调幅广

播发射机技术要

求和测量方法

中波调幅广播发射

机

1．GB 9159—2008 无线电发射设备安

全要求；

2．GB/T 12572—2008 无线电发射设

备参数通用要求和测量方法；

3．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

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

检验）

短波调幅广播发射

机

GY/T 273—2013
小功率短波多频

发射机技术要求

和测量方法

小功率短波多频发

射机

1．GB 9159—2008 无线电发射设备安

全要求；

2．GB/T 12572—2008 无线电发射设

备参数通用要求和测量方法；

3．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

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

检验）

GY/T 169—2001
米波调频广播发

射机技术要求和

测量方法

调频广播发射机

1．GB 9159—2008 无线电发射设备安

全要求；

2．GB/T 12572—2008 无线电发射设

备参数通用要求和测量方法；

3．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

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

检验）

GD/J 062—2014
调频频段数字音

频广播发射机技

术要求和测量方

法

调频频段数字音频

广播发射机

1．GY/T 268.1—2013 调频频段数字

音频广播 第 1部分：数字广播信道

帧结构信道编码和调制；

2．GY/T 169—2001 米波调频广播发

射机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3．GB 9159—2008 无线电发射设备安

全要求；

4．GB/T 12572—2008 无线电发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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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标准 产品规格 相关标准

备参数通用要求和测量方法；

5．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

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

检验）

2 电视

发射机

SJ/T
11574—2016 数

字电视地面广播

发射机通用规

范；
GB/T
28435—2012地
面数字电视广播

发射机技术要求

和测量方法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

发射机

1．GB 20600—2006 数字电视地面广

播传输系统帧结构、信道编码和调制；

2．GB/T 14433—1993 彩色电视广播

覆盖网技术规定；

3．GB/T 28436—2012 地面数字电视

广播激励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4．GB 9159—2008 无线电发射设备安

全要求；

5．GB/T 12572—2008 无线电发射设

备参数通用要求和测量方法；

6．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

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

检验）

3 卫星电视

接收天线

GB/T
11442—2017
C频段卫星电视

接收站通用规

范；
GB/T
16954—2017
Ku频段卫星电

视接收站通用规

范

C频段天线 1．GB/T 11298.2—1997 卫星电视地

球接收站测量方法 天线测量；

2．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

程序 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
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

3．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

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

检验）

Ku频段天线

4
卫星数字

电视接收

机

GB/T
11442—2017
C频段卫星电视

接收站通用规

范；
GB/T
16954—2017
Ku频段卫星电

视接收站通用规

范

普通型接收机

1．GB/T 11298.4—1997 卫星电视地

球接收站测量方法 室内单元测量；

2．GB 4943.1—2022 音视频、信息技

术和通信技术设备 第 1部分:安全要

求；

3．GB/T 9254.1—2021信息技术设备、

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 电磁兼容 第 1
部分：发射要求；

4．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

程序 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
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5．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

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

检验）

专业型接收机

工程型接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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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企业申请生产许可证的基本条件和资料

第六条 基本条件

企业应具备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基本条件，具体如下：

（一）有营业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应当配备质量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等质

量安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检验检测人员、操作人员等相关人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手段。企业应当具备生产和检验检测场所、生

产和检验检测设备，见表 3-1～表 3-3；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企业应当具有工艺流程图、技术工艺文

件、检验检测文件等；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企业应当建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质量安全追

溯制度，有效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1.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主要负责人、质量安全总监和质量

安全员的设立、调整、岗位职责以及质量安全总监和质量安全员的培训考核要求；

2.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质量安全追溯制度，企业出厂产品的相关信息应可追溯。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企业应

按照现行有效的标准组织生产，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并提交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

测报告。

表 3-1 应具备的场所设施

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规格 名称 要求

1 广播发射机

中波调幅

广播发射机

1.生产车间

2.检验工位或检验室
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厂房

短波调幅

广播发射机

小功率短波多频

发射机

调频

广播发射机

调频频段数字音频

广播发射机

2 电视发射机
地面数字

电视广播发射机

3 卫星电视

接收天线

C频段天线
天线反射面生产车间 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厂房

Ku频段天线

4 卫星数字

电视接收机

普通型接收机 1.贴片生产车间

2.插件及总装车间（其中

插件车间适用于产品中

存在插件的情况）

3.检验工位或检验室

有可控温湿度条件的贴片生产

车间
专业型接收机

工程型接收机

注：本细则列出的场所设施允许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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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应具备的生产设备

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规格 设备名称 设备要求

1 广播发射机

中波调幅广播发射机

1.生产线或工作台

2.高低温试验箱

3.负载

与生产产品相适应

短波调幅广播发射机

小功率短波多频发射机

调频广播发射机

调频频段数字音频广播发

射机

2 电视发射机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机

3
卫星电视

接收天线

C频段天线 1.天线面成型设备及模

具

2.蒙皮拉伸设备（适用于

大口径天线）

与生产产品相适应

Ku频段天线

4 卫星数字

电视接收机

普通型接收机 1.锡膏印刷机、贴片机、

回流焊设备

2.插件生产线（适用于产

品中存在插件的情况）

3.总装生产线

与生产产品相适应专业型接收机

工程型接收机

注：本表为企业应具备的基本生产设备，可与上述设备名称不同，但应满足上述设备的功能、性能要求，生产设备

必须自有，不得租赁。

表 3-3 应具备的检验检测设备

序号
产品

单元

产品

规格
检验检测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

测设备

精度或

测量范围
说明

1 广播发

射机

中波调幅

广播发射

机/短波调

幅广播发

射机

常温电

性能

频段范

围
GY/T 225—2007
3.1.1 频率计

（中波）频率

测量范围至少

覆盖：526.5
kHz～1606.5
kHz
（短波）频率

测量范围至少

覆盖：2.3
MHz～26.1
MHz

精度：
±0.1 Hz

——

载波输

出功率

变化

GY/T 225—2007
3.2 功率计 精度：±0.3 dB ——

音频频

率响应
GY/T 225—2007
3.2 调制度

分析仪

音频频率测量

范围至少覆

盖：50 Hz～
—

谐波失 GY/T 22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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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

单元

产品

规格
检验检测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

测设备

精度或

测量范围
说明

5000 Hz

频率响应精

度：±0.1 dB

失真度精度：
≤0.1%

信噪比测量范

围：≥70 dB

真 3.2

信噪比
GY/T 225—2007
3.2

安全性

安全标

记
GB 9159—2008
5.4 —— —— ——

接地
GB 9159—2008
6.2 —— —— ——

有害辐

射
GB 9159—2008
7.5

电磁辐

射测试

仪

测量范围：
≥200V/m ——

电磁兼

容

杂散域

发射功

率

GB/T
12572—2008
6.2.2

频谱分

析仪

频率测量范

围：9 kHz～1
GHz

幅度精度：±0.5
dB

动态范围：≥90
dB

——

小功率短

波多频发

射机

常温电

性能

调制方

式
GY/T 273—2013
4.1.3

调制度

分析仪

频谱分

析仪

信噪比测量范

围：
≥70 dB

频率测量范围

至少覆盖：

3.2 MHz～26.1
MHz

——

跳频频

率数量
GY/T 273—2013
4.1.5

频段范

围
GY/T 273—2013
4.1.1

载波频

率步进
GY/T 273—2013
4.1.2

信噪比
GY/T 273—2013
表 1

载波输

出功率

变化

GY/T 273—2013
表 1 功率计 精度：±0.3 dB ——

跳频工

作时间

GY/T 273—2013
表 1 示波器 精度：≤0.3 ms ——

安全性

安全标

记
GB 9159—2008
5.4 —— —— ——

接地 GB 9159—200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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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

单元

产品

规格
检验检测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

测设备

精度或

测量范围
说明

6.2

有害辐

射
GB 9159—2008
7.5

电磁辐

射测试

仪

测量范围：
≥200 V/m ——

电磁兼

容

杂散域

发射功

率

GB/T
12572—2008
6.2.2

频谱分

析仪

频率测量范

围：9 kHz～1
GHz

幅度精度：±0.5
dB

——

调频广播

发射机

常温电

性能

载波频

率允许

偏差

GY/T 169—2001
3 频率计

频率测量范围

至少覆盖：10
Hz—200 MHz

——

频率响

应
GY/T 169—2001
3

调制度

分析仪

音频频率测量

范围至少覆

盖：30 Hz～
15000 Hz

频率响应精

度：±0.1 dB

信噪比测量范

围：>75 dB

——
信噪比

GY/T 169—2001
3

功率允

许偏差
GY/T 169—2001
3 功率计 精度：±0.3 dB ——

失真
GY/T 169—2001
3

调制度

分析仪

音频频率测量

范围至少覆

盖：30 Hz～
15000 Hz

失真精度：
<0.1%

频偏测量范

围：0 Hz～100
kHz

频率响应精

度：±0.1 dB

——

导频信

号频率

偏差

（立体

声）

GY/T 169—2001
3

左、右

声道间

的分离

度（立

体声）

GY/T 169—2001
3

左、右

声道间

的电平

差（立

体声）

GY/T 169—2001
3

安全性

安全标

记
GB 9159—2008
5.4 —— —— ——

接地
GB 9159—2008
6.2 —— —— ——

有害辐

射
GB 9159—2008
7.5

电磁辐

射测试

仪

测量范围：
≥200 V/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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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

单元

产品

规格
检验检测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

测设备

精度或

测量范围
说明

电磁兼

容

杂散域

发射功

率

GB/T
12572—2008
6.2.2

频谱分

析仪

频率测量范

围：9 kHz～1.2
GHz

幅度精度：±0.5
dB

——

调频频段

数字音频

广播发射

机

功能
工作模

式
GD/J 062—2014
4.3

测量接

收机

频率范围：

87 MH～108
MHz

——

常温电

性能

频率响

应
GY/T 169—2001
3

调制度

分析仪

音频频率测量

范围至少覆

盖：30 Hz～
15000 Hz

频率响应精

度：±0.1 dB

信噪比测量范

围：>75 dB

——

信噪比
GY/T 169—2001
3.2.1

功率允

许偏差
GY/T 169—2001
3.1.7 功率计 精度：±0.3 dB ——

失真
GY/T 169—2001
3.2.1

调制度

分析仪

音频频率测量

范围至少覆

盖：30 Hz～
15000 Hz

失真精度：
<0.1%

频率响应精

度：±0.1 dB

——

左、右

声道间

的分离

度（立

体声）

GY/T 169—2001
3.2.2

左、右

声道间

的电平

差（立

体声）

GY/T 169—2001
3.2.2

频率调

整步长
GD/J 062—2014
4.4

频率计
精度：
±1 Hz ——

频率准

确度
GD/J 062—2014
4.4

相位噪

声
GD/J 062—2014
4.4

频谱分

析仪

频率测量范围

至少覆盖：87
MHz～108

具备

相位

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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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

单元

产品

规格
检验检测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

测设备

精度或

测量范围
说明

MHz

分辨率带宽：
≤0.1 kHz

视频带宽：≤10
Hz

幅度精度：±0.5
dB

分析

功能
频谱模

板（数

字）

GD/J 062—2014
4.4

带内频

谱符合

性（数

字和模

数同

播）

GD/J 062—2014
4.4

子带间

功率均

匀性

（模数

同播）

GD/J 062—2014
4.4

带肩

（数

字）

GD/J 062—2014
4.4

邻频道

带内的

无用发

射功率

（数字

和模数

同播）

GD/J 062—2014
4.4

邻频道

带外的

无用发

射功率

（数字

和模数

同播）

GD/J 062—2014
4.4

射频有

效带宽

（数字

和模数

同播）

GD/J 062—2014
4.4

输出功

率（数

字和模

数同

播）

GD/J 062—2014
5.2.15 功率计 精度：±0.3 d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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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

单元

产品

规格
检验检测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

测设备

精度或

测量范围
说明

射频输

出功率

稳定度

（数字

和模数

同播）

GD/J 062—2014
4.4

峰值平

均功率

比（数

字）

GD/J 062—2014
4.4

频谱分

析仪

频率测量范围

至少覆盖：87
MHz～108
MHz

安全性

安全标

记
GB 9159—2008
5.4 —— —— ——

接地
GB 9159—2008
6.2 —— —— ——

有害辐

射
GB 9159—2008
7.5

电磁辐

射测试

仪

测量范围：
≥200 V/m ——

电磁兼

容

杂散域

发射功

率

GB/T
12572—2008
6.2.2

频谱分

析仪

频率测量范

围：9 kHz～1.2
GHz

幅度精度：±0.5
dB

——

2 电视发

射机

地面数字

电视广播

发射机

常温电

性能

工作频

率

SJ/T 11574—2016
4.4
GB/T
28435—2012
4.3

频率计 精度：±1 Hz ——

频率偏

差

SJ/T 11574—2016
4.4
GB/T
28435—2012
4.3

相位噪

声

SJ/T 11574—2016
4.4
GB/T
28435—2012
4.3

频谱分

析仪

频率测量范围

至少覆盖：30
MHz～1 GHz
幅度精度：±0.5
dB

具备

相位

噪声

分析

功能

射频输

出功率

偏差

SJ/T 11574—2016
4.4

功率计 精度：±0.3 dB ——
射频输

出功率

稳定度

SJ/T 11574—2016
4.4
GB/T
28435—2012
4.3

频谱模

板

SJ/T 11574—2016
4.4
GB/T
28435—2012

频谱分

析仪

频率测量范围

至少覆盖：30
MHz～1 GHz

具备
DTM
B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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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

单元

产品

规格
检验检测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

测设备

精度或

测量范围
说明

4.3
动态范围：≥90
dB

幅度精度：±0.5
dB

试选

件

带肩

SJ/T 11574—2016
4.4
GB/T
28435—2012 4.3

带内不

平坦度

SJ/T 11574—2016
4.4
GB/T
28435—2012 4.3

调制误

差率

SJ/T 11574—2016
4.4
GB/T
28435—2012 4.3

邻频道

内的发

射功率

SJ/T 11574—2016
4.4
GB/T
28435—2012 4.3

邻频道

外的发

射功率

SJ/T 11574—2016
4.4
GB/T
28435—2012 4.3

安全性

安全标

记
SJ/T 11574—2016
4.5.1 —— —— ——

绝缘电

阻和抗

电强度

SJ/T 11574—2016
4.5.2

绝缘电

阻测试

仪

抗电强

度测试

仪

电压输出精

度：±（2%设定

值+3 V）

电压输出精

度：±（2%设定

值+5 V）

——

保护接

地端子
SJ/T 11574—2016
4.5.3 —— —— ——

有害辐

射
SJ/T 11574—2016
4.5.7

电磁辐

射测试

仪

测量范围：
≥200 V/m ——

电磁兼

容

电磁兼

容性
SJ/T 11574—2016
4.7

频谱分

析仪

频率测量范

围：9 kHz～5
GHz
幅度精度：±0.5
dB

——

3
卫星电

视接收

天线

C频段天

线/Ku频
段天线

结构

反射面

厚度

GB/T 11442
4.2.3.2
GB/T 16954
—2017 4.2.3.2

千分尺

或游标

卡尺

精度：
±0.02 mm ——

表面精 GB/T 11442 塞尺 精度：0.01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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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

单元

产品

规格
检验检测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检

测设备

精度或

测量范围
说明

度均方

根误差

—2017 4.2.3.3
GB/T 16954
—2017 4.2.3.3

样板 精度：0.01 mm

卫星节

目接收

功能

实地收

看

GB/T
11442—2017
3.2
GB/T
16954—2017 3.2

卫星电

视接收

系统（室

外单元、

卫星数

字电视

接收机）

—— ——

4
卫星数

字电视

接收机

普通型接

收机/工程

型接收机/
专业型接

收机

功能

能自动

识别所

接收的

电视节

目

GB/T
11442—2017
4.4.2.7 a)
GB/T
16954—2017
4.4.1.7 a)

卫星电

视接收

系统（卫

星电视

接收天

线、室外

单元）

—— ——

卫星节

目接收

功能

实地收

看

GB/T
11442—2017
3.2
GB/T
16954—2017 3.2

卫星电

视接收

系统（卫

星电视

接收天

线、室外

单元）

—— ——

安全性

绝缘电

阻
GB 4943.1—2022
5.4.5

绝缘电

阻测试

仪

电压输出精

度：

±（2%设定值

+3 V）

——

抗电强

度
GB 4943.1—2022
5.4.9

抗电强

度测试

仪

电压输出精

度：

±（2%设定值

+5 V）

——

注：本表为企业应具备的检验检测设备，可与上述设备名称不同，但应满足上述设备的功能、量程、精度要求。检

验检测设备不得租赁。

第七条 出厂检验要求

企业应制定产品出厂检验相关制度，出厂检验项目应覆盖产品标准中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若

产品标准中未明确规定出厂检验项目的，企业应在相应的出厂检验文件中规定不少于表 3-3 应具备

的检验检测设备表中列出的检验项目。

第八条 企业申请发证、证书延续、许可范围变更（生产地址迁移、新建生产线、增加生产场点、

增加产品单元、增加产品规格、应具备的生产设备发生变化、工艺变更）等事项，应进行实地核查，

符合通则和本细则条件的，颁（换）发生产许可证证书。企业申请名称变更、补领、许可范围变更

（减少生产场点、减少生产线、减少产品单元、减少产品规格）等事项，无需进行实地核查，符合

通则及本细则条件的，颁（换）发生产许可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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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的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获证企业，需要将获证产品明细变更为地面数字

电视广播发射机产品的，应向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出许可范围变更申请，无需提交

产品检验检测报告、无需进行实地核查，符合通则及本细则条件的，颁（换）发生产许可证书。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的短波调幅广播发射机获证企业，需要将获证产品明细变更为小功率短

波多频发射机的，应向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交许可范围变更申请，提交的申请材料

应当包括上一次申请短波调幅广播发射机生产许可证时提交的产品检验检测报告，以及向核查组提

交的附件 2-5《企业生产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产品检验设备表》（以下简称《检验设备表》），经

书面材料审查，如产品检验检测报告依据标准中包含 GY/T 273—2013，且《检验设备表》中依据标

准包含 GY/T 273—2013，无需进行实地核查，符合通则和本细则条件的，颁（换）发生产许可证书。

否则企业需要在提出许可范围变更时，提交符合本细则要求的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并进行实地核查，

符合通则及本细则条件的，颁（换）发生产许可证书。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的短波调幅广播发射机获证企业，需要将获证产品明细变更为短波调幅

广播发射机和小功率短波多频发射机的，应向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交许可范围变更

申请，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包括上一次申请短波调幅广播发射机生产许可证时提交的产品检验检测

报告，以及向核查组提交的附件 2-5《企业生产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产品检验设备表》（以下简称

《检验设备表》），经书面材料审查，如产品检验检测报告依据标准中包含 GY/T 225—2007和 GY/T

273—2013，且《检验设备表》中依据标准中包含 GY/T 225—2007和 GY/T 273—2013，无需进行实

地核查，符合通则及本细则条件的，颁（换）发生产许可证书。否则企业需要在提出许可范围变更

时，提交符合本细则要求的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并进行实地核查，符合通则及本细则条件的，颁（换）

发生产许可证书。

第四章 产品检验检测报告

第九条 企业提交的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包括型式检验报告、委托产品检验检测报告或省级以上政

府监督检验报告中的任意一类报告。

（一）企业应按照申请取证的产品规格提供相应的产品检验检测合格报告。

（二）1个产品规格应提交 1 份覆盖本细则附件 1 规定的产品检验检测项目的报告，不得为多

份检验检测报告组合。

（三）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应为 6 个月内（自检验检测报告签发之日起）的合格检验检测报告。

出具报告的检验检测机构应具备相应检验检测项目 CMA 资质认定证书，机构的检测能力表及检验

检测范围应包含相应的检验检测项目。

（四）企业有多个生产场点时，按每个生产场点所申请的产品规格分别提交相应的产品检验检

测合格报告。

第五章 企业实地核查

第十条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受理企业申请后，应组织对企业的实地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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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根据本细则要求和实际情况，准备好《企业核查时需准备的书面材料清单》（附件 2）

中要求的材料：

（一）生产场所示意图（附件 2-1）；

（二）主要工艺流程图（附件 2-2）；

（三）主要生产设施和检验检测设施表（附件 2-3）；

（四）主要生产设备表（附件 2-4）；

（五）主要检验检测设备表（附件 2-5）；

（六）主要原材料/零部件明细表（附件 2-6）；

（七）关键岗位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表（附件 2-7）；

（八）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清单（附件 2-8）；

（九）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文件清单（附件 2-9）；

（十）企业执行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清单（附件 2-10）。

第十一条 现场实地核查时，企业应处于正常生产状态，申请取证产品应具备的生产设备处于正

常运转状态，应具备的检验检测设备能够正常使用，相关人员应在岗到位。

第十二条 核查组现场按照《广播电视传输设备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附件 3）

进行实地核查，做好记录，按照产品规格分别填写《广播电视传输设备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

查办法》（附件 3）、《企业实地核查不符合和建议改进条款汇总表》（附件 4）和《生产许可证企

业实地核查报告》（附件 5）。如有多个生产场点，应当按每个生产场点分别形成上述相应材料。

第十三条 实地核查判定原则

（一）核查组应对实地核查办法的每一个条款进行核查，并根据其满足细则要求与否分别作出

符合、不符合、建议改进、不适用的判定。

（二）对判为建议改进项和不符合项的，核查组应填写事实描述。

（三）核查结论的确定原则：实地核查按产品规格核查，未发现不符合，核查结论为合格，否

则为不合格，核查结论不合格则该产品规格实地核查不合格。

第六章 证书许可范围

第十四条 企业实地核查完成后，根据企业申请和实地核查结果，对符合通则和本细则规定要求

的，予以发证。证书许可范围示例见表 4。

表 4 证书许可范围示例

序号 产品单元 企业申请内容 实地核查报告结果
证书许可范围

（产品明细）

1 广播发射机

广播发射机 中波调幅

广播发射机
核查合格

广播发射机 中波调幅广

播发射机

广播发射机 短波调幅

广播发射机
核查合格

广播发射机 短波调幅广

播发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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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单元 企业申请内容 实地核查报告结果
证书许可范围

（产品明细）

广播发射机 小功率短

波多频发射机
核查合格

广播发射机 小功率短波

多频发射机

广播发射机 调频广播

发射机
核查合格

广播发射机 调频广播发

射机

广播发射机 调频频段

数字音频广播发射机
核查合格

广播发射机 调频频段数

字音频广播发射机

2 电视发射机
电视发射机 地面数字

电视广播发射机
核查合格

电视发射机 地面数字电

视广播发射机

3 卫星电视接收

天线

卫星电视接收天线 C
频段天线

核查合格
卫星电视接收天线 C频段

天线

卫星电视接收天线 Ku
频段天线

核查合格
卫星电视接收天线 Ku频

段天线

4 卫星数字电视

接收机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

普通型接收机
核查合格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 普

通型接收机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

专业型接收机
核查合格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 专

业型接收机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

工程型接收机
核查合格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 工

程型接收机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全国广播电视传输设备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部（设在国家通信导航与北斗卫星应用产品质量检

验检测中心）

地 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 589号

电 话：0311-86928738、86924577

电子邮箱：54jysyzx2@cetc.com.cn

联 系 人：魏凌、王桂娟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中心（设在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

地 址：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1号

电 话：010-53897432、010-53897408、010-53897431

联 系 人：谢波、王悦、侯韩芳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 2026年 4月 1日起实施，原《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产品生产许可证

实施细则（一）（非直播卫星专用设备产品部分）》《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产品生产许可证

实施细则（二）（直播卫星专用设备产品部分）》《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

则》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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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检验检测项目及依据标准

产品

单元

产品

规格
序号 检验检测项目 依据产品标准及条款 依据方法标准及条款

广播

发射

机

中波

调幅

广播

发射

机/短
波调

幅广

播发

射机

1

常温

电性能

频段范围 GY/T 225—2007 3.1.1 GY/T 225—2007 3.1.1

2 频率容限 GY/T 225—2007 3.2 GY/T 225—2007 5.8

3
载波输出功率变

化
GY/T 225—2007 3.2 GY/T 225—2007 5.7

4 音频频率响应 GY/T 225—2007 3.2 GY/T 225—2007 5.2

5 谐波失真 GY/T 225—2007 3.2 GY/T 225—2007 5.3

6 信噪比 GY/T 225—2007 3.2 GY/T 225—2007 5.1

7
安全性

安全标记 GB 9159—2008 5.4 GB 9159—2008 5.4

8 接地 GB 9159—2008 6.2 GB 9159—2008 6.2

9 有害辐射 GB 9159—2008 7.5 GB 9159—2008 7.5

10
电磁

兼容
杂散域发射功率 GB/T 12572—2008 6.2.2 GB/T 12572—2008 7

广播

发射

机

小功

率短

波多

频发

射机

1

常温

电性能

调制方式 GY/T 273—2013 4.1.3 GY/T 273—2013 4.1.3

2 跳频频率数量 GY/T 273—2013 4.1.5 GY/T 273—2013 4.1.5

3 频段范围 GY/T 273—2013 4.1.1 GY/T 273—2013 4.1.1

4 载波频率步进 GY/T 273—2013 4.1.2 GY/T 273—2013 4.1.2

5
载波输出功率变

化
GY/T 273—2013 表 1 GY/T 273—2013 5.2.7

6 信噪比 GY/T 273—2013 表 1 GY/T 273—2013 5.2.1

7 跳频工作时间 GY/T 273—2013 表 1 GY/T 273—2013 5.2.10

8
安全性

安全标记 GB 9159—2008 5.4 GB 9159—2008 5.4

9 接地 GB 9159—2008 6.2 GB 9159—2008 6.2

10 有害辐射 GB 9159—2008 7.5 GB 9159—2008 7.5

11
电磁

兼容
杂散域发射功率 GB/T 12572—2008 6.2.2 GB/T 12572—2008 7

广播

发射

机

调频

广播

发射

机

1

常温

电性能

载波频率允许偏

差
GY/T 169—2001 3.1.5 GY/T 169—2001 3.1.5

2 寄生调幅噪声 GY/T 169—2001 3.1.6 GY/T 169—2001 5.1.4

3 功率允许偏差 GY/T 169—2001 3.1.7 GY/T 169—2001 3.1.7

4 失真 GY/T 169—2001 3.2.1 GY/T 169—2001 5.1.2、
5.2.2

5 频率响应 GY/T 169—2001 3.2.1 GY/T 169—2001 5.1.3、
5.2.3

6 信噪比 GY/T 169—2001 3.2.1 GY/T 169—2001 5.1.1、
5.2.1

7
导频信号频率偏

差（立体声）
GY/T 169—2001 3.2.2 GY/T 169—2001 5.2.5

8
左、右声道间的分

离度（立体声）
GY/T 169—2001 3.2.2 GY/T 169—2001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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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单元

产品

规格
序号 检验检测项目 依据产品标准及条款 依据方法标准及条款

9
左、右声道间的电

平差（立体声）
GY/T 169—2001 3.2.2 GY/T 169—2001 5.2.3

10
安全性

安全标记 GB 9159—2008 5.4 GB 9159—2008 5.4

11 接地 GB 9159—2008 6.2 GB 9159—2008 6.2

12 有害辐射 GB 9159—2008 7.5 GB 9159—2008 7.5

13
电磁

兼容
杂散域发射功率 GB/T 12572—2008 6.2.2 GB/T 12572—2008 7

广播

发射

机

调频

频段

数字

音频

广播

发射

机

1
功能

功率控制 GD/J 062—2014 4.3 GD/J 062—2014 4.3

2 监测输出 GD/J 062—2014 4.3 GD/J 062—2014 4.3

3 组网方式 GD/J 062—2014 4.3 GD/J 062—2014 4.3

4

常温

电性能

工作频率 GD/J 062—2014 4.4 GD/J 062—2014 5.2.2

5
载波频率允许偏

差
GY/T 169—2001 3.1.5 GY/T 169—2001 3.1.5

6 功率允许偏差 GY/T 169—2001 3.1.7 GY/T 169—2001 3.1.7

7 失真 GY/T 169—2001 3.2.1 GY/T 169—2001 5.1.2、
5.2.2

8 频率响应 GY/T 169—2001 3.2.1 GY/T 169—2001 5.1.3、
5.2.3

9
导频信号频率偏

差（立体声）
GY/T 169—2001 3.2.2 GY/T 169—2001 5.2.5

10 频率调整步长 GD/J 062—2014 4.4 GD/J 062—2014 5.2.3

11 频率准确度 GD/J 062—2014 4.4 GD/J 062—2014 5.2.5

12 相位噪声 GD/J 062—2014 4.4 GD/J 062—2014 5.2.6

13 频谱模板（数字） GD/J 062—2014 4.4 GD/J 062—2014 5.2.7

14
带内频谱符合性

（数字和模数同

播）

GD/J 062—2014 4.4 GD/J 062—2014 5.2.8

15
子带间功率均匀

性（模数同播）
GD/J 062—2014 4.4 GD/J 062—2014 5.2.9

16 带肩（数字） GD/J 062—2014 4.4 GD/J 062—2014 5.2.10

17
邻频道带内的无

用发射功率（数字

和模数同播）

GD/J 062—2014 4.4 GD/J 062—2014 5.2.11

18
邻频道带外的无

用发射功率（数字

和模数同播）

GD/J 062—2014 4.4 GD/J 062—2014 5.2.12

19
射频有效带宽（数

字和模数同播）
GD/J 062—2014 4.4 GD/J 062—2014 5.2.13

20
射频输出功率稳

定度（数字和模数

同播）

GD/J 062—2014 4.4 GD/J 062—2014 5.2.16

21
安全性

安全标记 GB 9159—2008 5.4 GB 9159—2008 5.4

22 接地 GB 9159—2008 6.2 GB 9159—2008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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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单元

产品

规格
序号 检验检测项目 依据产品标准及条款 依据方法标准及条款

23 有害辐射 GB 9159—2008 7.5 GB 9159—2008 7.5

24
电磁

兼容
杂散域发射功率 GB/T 12572—2008 6.2.2 GB/T 12572—2008 7

电视

发射

机

地面

数字

电视

广播

发射

机

1
机械

性能
紧固件无松动 SJ/T 11574—2016 4.1 SJ/T 11574—2016 5.2.1

2

常温

电性能

工作频率
SJ/T 11574—2016 4.4
GB/T 28435—2012 4.3 SJ/T 11574—2016 5.2.2.1

3
单频网模式频率

调节步长
SJ/T 11574—2016 4.4 SJ/T 11574—2016 5.2.2.2

4 频率偏差
SJ/T 11574—2016 4.4
GB/T 28435—2012 4.3

SJ/T 11574—2016 5.2.2.4
GB/T 28435—2012
5.2.2.1.3

5 相位噪声
SJ/T 11574—2016 4.4
GB/T 28435—2012 4.3

SJ/T 11574—2016 5.2.2.5
GB/T 28435—2012
5.2.2.1.4

6
射频输出功率偏

差
SJ/T 11574—2016 4.4 SJ/T 11574—2016

5.2.2.12

7
射频输出功率稳

定度
SJ/T 11574—2016 4.4
GB/T 28435—2012 4.3

SJ/T 11574—2016
5.2.2.12

8 频谱模板 SJ/T 11574—2016 4.4 SJ/T 11574—2016 5.2.2.6

9 带肩
SJ/T 11574—2016 4.4
GB/T 28435—2012 4.3

SJ/T 11574—2016 5.2.2.8
GB/T 28435—2012
5.2.2.2.3

10 带内不平坦度 SJ/T 11574—2016 4.4 SJ/T 11574—2016 5.2.2.7

11 调制误差率
SJ/T 11574—2016 4.4
GB/T 28435—2012 4.3

SJ/T 11574—2016 5.2.2.9
GB/T 28435—2012 5.2.3

12
邻频道内的发射

功率
SJ/T 11574—2016 4.4 SJ/T 11574—2016

5.2.2.10

13
邻频道外的发射

功率
SJ/T 11574—2016 4.4 SJ/T 11574—2016

5.2.2.11

14

安全性

安全标记 SJ/T 11574—2016 4.5.1 SJ/T 11574—2016 5.2.3

15 绝缘电阻 SJ/T 11574—2016 4.5.2 SJ/T 11574—2016 5.2.3

16 保护接地端子 SJ/T 11574—2016 4.5.3 SJ/T 11574—2016 5.2.3

17 有害辐射 SJ/T 11574—2016 4.5.7 SJ/T 11574—2016 5.2.3

18
电磁

兼容
电磁兼容性 SJ/T 11574—2016 4.7 SJ/T 11574—2016 5.2.5

卫星

电视

接收

天线

C频

段天

线

/Ku
频段

天线

1

外观结

构

反射面外观 C频段：
GB/T 11442–2017 4.2.3
和 4.2.5

Ku频段：

GB/T 16954–2017 4.2.3、
4.2.5

C频段：
GB/T 11442–2017 5.2

Ku频段：
GB/T 16954–2017 5.22 反射面厚度



19

产品

单元

产品

规格
序号 检验检测项目 依据产品标准及条款 依据方法标准及条款

3

常温

电性能

增益

C频段：
GB/T 11442–2017 4.2.9

Ku频段：
GB/T 16954–2017 4.2.9

C频段：
GB/T 11442–2017 5.3

Ku频段：
GB/T 16954–2017 5.3

4 第一旁瓣电平

5
线/圆极化交叉极

化鉴别率

6 环境适

应性（仅

适用玻

璃钢天

线）

低温贮

存

表面起

泡、变

形

C频段：
GB/T 11442–2017 4.2.7

Ku频段：
GB/T 16954–2017 4.2.7

C频段：
GB/T 11442—2017 5.7.2

Ku频段：
GB/T 16954—2017 5.7.2

7
高温贮

存

表面起

泡、变

形

C频段：
GB/T 11442–2017 4.2.7

Ku频段：
GB/T 16954–2017 4.2.7

C频段：
GB/T 11442—2017 5.7.2

Ku频段：
GB/T 16954—2017 5.7.2

卫星

数字

电视

接收

机

普通

型接

收机/
工程

型接

收机/
专业

型接

收机

1 外观 标识

C频段：
GB/T 11442—2017
4.4.2.2

Ku频段：
GB/T 16954—2017
4.4.1.2

C频段：
GB/T 11442—2017 5.2

Ku频段：
GB/T 16954—2017 5.2

2

供电电

压

极化切换电压
C频段：
GB/T 11442—2017
4.4.2.6

Ku频段：
GB/T 16954—2017
4.4.1.6

C频段：
GB/T 11442—2017 5.4

Ku频段：
GB/T 16954—2017 5.4

3
输出直流电压有

短路保护措施

4

常温

电性能

符号率范围

C频段：
GB/T 11442—2017
4.4.2.15

Ku频段：
GB/T 16954—2017
4.4.1.15

C频段：
GB/T 11442—2017 5.3

Ku频段：
GB/T 16954—2017 5.3

5 解调门限（Eb/N0）

6 K系数

7 行同步前沿抖动

8 伴音信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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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单元

产品

规格
序号 检验检测项目 依据产品标准及条款 依据方法标准及条款

9 伴音谐波失真

10
常温电

性能

（Y、
PR、PB
信号输

出）

Y/PR、Y/PB信号

增益差

C频段：
GB/T 11442—2017
4.4.2.15

Ku频段：
GB/T 16954—2017
4.4.1.15

C频段：
GB/T 11442—2017 5.3

Ku频段：
GB/T 16954—2017 5.3

11
Y、PR、PB信号的

信噪比

12 常温电

性能（R、
G、B信

号输出）

R、G、B信号的

信噪比

13 行同步前沿抖动

14

电磁兼

容

天线端骚扰电压 C频段：
GB/T 11442—2017
4.4.4

Ku频段：
GB/T 16954—2017 4.4.3

GB/T 9254.1—2021 附

录 A 表 A.13

15 电源端骚扰电压
GB/T 9254.1—2021 附

录 A 表 A.10

16 辐射骚扰
GB/T 9254.1—2021 附

录 A 表 A.4

17 安全性 绝缘和抗电强度

C频段：
GB/T 11442—2017
4.4.5

Ku频段：
GB/T 16954—2017
4.4.4

GB 4943.1—2022 5.4.5、
5.4.9

18

环境适

应性

低温工作

C频段：
GB/T 11442—2017
4.4.6

Ku频段：
GB/T 16954—2017 4.4.5

C频段：
GB/T 11442—2017 5.7.2

Ku频段：
GB/T 16954—2017 5.7.2

19 低温贮存

20 高温工作

21 高温贮存

22 湿热试验

23 环境适

应性后

外观结

构表面

处理

机壳严重变形和

明显裂痕 C频段：

GB/T 11442—2017 表29

Ku频段：

GB/T 16954—2017 表27

C频段：

GB/T 11442—2017 表
29

Ku频段：

GB/T 16954—2017 表
2724

印制电路板变形

或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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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单元

产品

规格
序号 检验检测项目 依据产品标准及条款 依据方法标准及条款

25

环境适

应性后

电性能

复合输

出

视频频

率响应 C频段：

GB/T 11442—2017 表11

Ku频段：

GB/T 16954—2017 表 9

C频段：

GB/T 11442—2017 表
11

Ku频段：

GB/T 16954—2017 表 926
伴音频

率响应

27
Y、PR、
PB信号

输出

Y信号

信噪比

C频段：

GB/T 11442—2017 表30

Ku频段：

GB/T 16954—2017 表28

C频段：

GB/T 11442—2017 表
30

Ku频段：

GB/T 16954—2017 表
28

28
R、G、
B信号

输出

G信号

信噪比

C频段：

GB/T 11442—2017 表30

Ku频段：

GB/T 16954—2017 表28

C频段：

GB/T 11442—2017 表
30

Ku频段：

GB/T 16954—2017 表
28

29
伴音信

号输出

伴音信

噪比

C频段：

GB/T 11442—2017 表30

Ku频段：

GB/T 16954—2017 表28

C频段：

GB/T 11442—2017 表
30

Ku频段：

GB/T 16954—2017 表
28

注：1.标准一经修订，自标准实施之日起，企业应当按新标准组织生产、企业实地核查应当按照新标准要求进行，检

验机构应当按新标准进行检验检测。

2.对于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检验项目中的 Y、PR、PB信号输出，R、G、B信号输出两种指标，按照卫星数字电

视接收机实际具备的接口方式进行检验，如不具备相应接口，则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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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企业核查时需准备的书面材料清单

附件 2-1 生产场所示意图

附件 2-2 主要工艺流程图

附件 2-3 主要生产设施和检验检测设施表

附件 2-4 主要生产设备表

附件 2-5 主要检验检测设备表

附件 2-6 主要原材料/零部件明细表

附件 2-7 关键岗位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表

附件 2-8 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清单

附件 2-9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文件清单

附件 2-10 企业执行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清单

企业名称： （盖章）

企业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核查组确认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清单内所有书面材料经实地核查确认后企业加盖骑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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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生产场所示意图

第 页 共 页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生产场所示意图，应标明其相邻特征道路、建筑物或单位方位、距离等，以及企业生产线在场所里

的具体位置）

注：企业多场点的，应按照场点分别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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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主要工艺流程图

第 页 共 页

产品单元

工艺流程图

（企业填写）

以框图+箭头方式表述企业生产该产品的实际工艺流程、并以“★”在相应的框图上表

示关键工序、以“▲”表示质量控制点。

注：如果产品单元生产工艺不同，则应分别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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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主要生产设施和检验检测设施表

序号 产品单元 生产设施和检验检测设施名称 设施特征及用途描述 场所名称 备注

注：企业多场点的，按场点分别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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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主要生产设备表

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规格
生产设备、工艺装

备名称
规格型号 出厂编号

使用场所（放置位置）及

所在生产线
生产厂家 备注

注：企业多场点的，应按照场点分别填写，并在备注中注明生产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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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主要检验检测设备表

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规格 依据标准 规格型号 检验检测设备名称 生产厂家 出厂编号 精度或测量范围 备注

注：企业多场点的，应按照场点分别填写，并在备注中标明生产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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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

主要原材料/零部件明细表

产品

单元
产品规格

原材料/零
部件名称

原材料/零部件

生产厂家

进货检验

依据标准
技术要求 生产方式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自制采购

注：1.不同产品单元填写的内容完全相同，可合并填写。

2.当原材料/零部件的生产方式为自制时，相应的进货检验依据标准应填写相关的检验依据标准。



29

附件 2-7

关键岗位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岗位 职务/职称 学历 所学专业 身份证号 备注

注：企业主要负责人、质量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技术人员、检验检测人员等，均应列入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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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8
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清单

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规格
技术文件和工艺

文件名称
文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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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9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文件清单

序号 制度文件名称 文件编号



32

附件 2-10

企业执行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清单

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规格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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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播电视传输设备产品生产许可证

企业实地核查办法

企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产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产品单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产品规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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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说 明

1. 本办法核查内容分为 6大部分 21条 28款，应根据其满足程度和相关条款“备注”栏中给出的

判定原则分别作出符合、不符合、建议改进、不适用的判定。

2. 企业申请材料与企业实际情况不符的，应判为不符合。

3. 凡涉及到企业的生产设施、生产设备、检验检测设备、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和质量安全

追溯要求等缺失问题的，应判相关条款不符合。

4. 每款核查内容逐个判断，并在对应的“是”或“否”的选项框中打“√”，凡在“否”的选项框中打“√”

的，须填写详细的建议改进或不符合事实。

5. 核查结论的确定原则：经核查 21条均未发现不符合，核查结论为合格。否则核查结论为不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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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和要点 核查情况 结论 备注

1 申请材料

1.1 证照

信息

1）营业执照是否在有效期限内。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1）～4）款，若为填写、打印错误允许勘误，此类情况

不判为不符合。

1）～4）款，任意一款为否时，均判为不符合。

2）申请单的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住所等信息与营业执照

是否一致。

是；否；

3）申请单填写的地址与实际生产地址是否一

致。
是；否；

4）实际生产地址与营业执照登记住所是否一

致（实际生产地址应与营业执照住所同地址，

若不同或有多个生产地址，该生产地址应经市

场监管部门登记或备案）。

是；否；

1.2

产品

检验

检测

报告

5）企业申请时提交的检验检测报告是否满足

以下要求：

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应为所申请产品规格

的型式检验报告、委托产品检验检测报告或省

级以上政府监督检验报告中的任意一类报告。

1个产品规格应提交 1份覆盖本细则附件

1规定的产品检验检测项目的合格报告，报告

中的检验检测项目不得为多份检验检测报告

组合。

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应为 6 个月内的合格

检验检测报告。

出具报告的检验检测机构应具备相应检

验项目资质，企业应提供检验检测机构有效的

CMA资质认定证书及其附件。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1.检验检测报告中企业名称、生产地址等信息与申请信

息不一致的，判为不符合。

2.检验检测报告产品名称与企业所申产品规格名称不

一致，判为不符合。

3.检验检测报告检验项目未覆盖本细则附件 1规定的检

验检测项目，判为不符合。

4.检验检测报告存在多份检验检测报告组合的情况，判

为不符合。

5.产品检验检测报告不是 6 个月内合格检验检测报告

的，判为不符合。

6.检验检测机构 CMA资质认定证书失效（检验检测报

告签发时），或者检测能力未覆盖本细则规定的产品标

准和检验检测标准，判为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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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和要点 核查情况 结论 备注

2 人员能力

2.1
质量

安全

总监

6）是否按规定配备了与企业规模、产品类别、

风险等级相适应的质量安全总监，是否经培训

考核合格并保存培训、考核记录，是否有任职

文件。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企业未按规定配备质量安全总监，或未经培训考核合

格，或无培训、考核记录，或无任职文件，判为不符合。

2.2
质量

安全

员

7）是否按规定配备了与企业规模、产品类别、

风险等级相适应的质量安全员，是否经培训考

核合格并保存培训、考核记录，是否有任职文

件。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企业未按规定配备质量安全员，或未经培训考核合格，

或无培训、考核记录，或无任职文件，判为不符合。

2.3 技术

人员

8）技术人员是否熟悉所申请的产品技术要求

和相关标准。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技术人员对产品技术要求和相关标准部分内容不熟

悉，判为建议改进。

2.技术人员不具有相关产品专业技术知识，或不熟悉相

关标准，判为不符合。

2.4
检验

检测

人员

9）检验检测人员是否经过培训和考核，并经

授权；是否保存培训、考核记录和授权文件；

观察检验检测人员进行进货检验、过程检验检

测、出厂检验，是否能够规范操作，其操作是

否符合检验检测规程，并正确作出判断。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检验检测人员培训、考核记录不全，判为建议改进。

2.检验检测人员操作不规范，或操作不符合检验检测

规，判为建议改进。

3.检验检测人员无培训、无考核记录、无授权，判为不

符合。

4.检验检测人员操作不规范，操作不符合检验检测规程

且无法正确作出判断的，判为不符合。

2.5 操作

人员

10）现场观察每一关键工序、质量控制点、特

殊过程等实际生产操作情况，操作人员是否能

按照技术工艺文件的规定熟练操作。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操作人员操作符合技术工艺文件的规定但不熟练，判

为建议改进。

2.操作人员操作不符合技术工艺文件的规定，判为不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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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和要点 核查情况 结论 备注

3 场所设施、生产设备和检验检测设备

3.1 场所

设施

11）企业是否具备满足其生产、检验检测所需

的场所设施，并运行正常。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1.企业场所设施不能满足生产、检验检测要求，则判为

不符合。

2.企业租赁的场所设施，其租赁合同或协议已过期失效

的，判为不符合。

3.2 生产

设备

12）企业是否具备满足本细则表 3-2 规定的，

与其生产产品、生产工艺相适应的生产设备，

并运行正常。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企业实际生产设备若缺少本细则表3-2中的任一应具备

的生产设备，或不能正常运转的，判为不符合。

3.3
检验

检测

设备

13）企业是否具备满足本细则表 3-3 规定的检

验检测设备，并持有有效的计量检定或校准证

书（报告），证明其性能符合规定要求且保持

在可信状态。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企业缺少本细则表 3-3规定的检验检测设备，或同一

设备所有台套未持有有效的计量检定或校准证书（报

告），且不能正常使用的，判为不符合。

2.除以上情况外，其他存在不能正常使用、无有效计量

检定或校准证书的判为建议改进。

4 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4.1

质量

安全

管理

制度

14）企业是否建立了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实施内部审核与管理评审，并保存运行记录。

包括但不限于：主要负责人、质量安全总监和

质量安全员的设立、调整、岗位职责以及质量

安全总监和质量安全员的培训考核要求。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与申请产品不相适应或管理

制度不健全，或者运行记录不全，判为建议改进。

2.企业未建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或未实施内部审核与

管理评审，判为不符合。

4.2

质量

安全

追溯

制度

15）企业是否建立了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企业出厂产品的相关信息是否可追溯。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建立了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但执行不到位，判为建

议改进。

2.未建立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判为不符合。

5 技术文件



38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和要点 核查情况 结论 备注

5.1 工艺

流程

16）工艺流程图是否与其生产实际相吻合。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核查内容 16）或 17）款任意一款为“否”，判为建议

改进。

2.核查内容 16）和 17）款均为“否”，判为不符合。17）是否标明关键工序、质量控制点。 是；否；

5.2
技术

工艺

文件

18）技术工艺文件是否齐全，是否有工艺要求、

不合格品的处置规定等。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技术工艺文件不全或内容不完整的，判为建议改进。

2.所有关键工序、质量控制点均无技术工艺文件，判为

不符合。

3. 技术工艺文件不符合相关产品标准要求或者未审

批、受控，判为不符合。

19）对识别和确认的所有关键工序、质量控制

点，是否均编制相关工艺文件。
是；否；

20）技术工艺文件是否符合标准要求，是否明

确了具体的控制参数，是否经过审批、受控。
是；否；

5.3
检验

检测

文件

21）是否对采购重要原材料或零部件进货检验

（或验证）、生产过程检验检测、产品出厂检

验作出规定，检验检测文件是否经过审批、受

控。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核查内容 21）或 22）款任意一款为“否”，判为建议

改进。

2.核查内容 21）和 22）款均为“否”，判为不符合。

22）是否编制了检验检测规程，是否经过审批、

受控，其内容是否完整正确（应包括检验检测

频次、检验检测样品数、抽样方式、检验检测

项目、检验检测方法、检验检测结果判定及处

理）。

是；否；

6 生产过程控制

6.1 进货

验证

24）23）主要原材料或零部件是否按要求进行检验

或验收，并保存检验或验收记录。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主要原材料的检验或验收记录不全，判为建议改进。

2.未对主要原材料按要求进行检验或验收并保存检验

或验收记录，判为不符合。

6.2 过程

控制

24）是否按技术工艺文件要求对每一关键工

序、质量控制点的主要工艺参数进行了控制并

记录。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记录不完整的，判为建议改进。

2.未进行控制或无记录的，判为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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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和要点 核查情况 结论 备注

6.3 过程

检验
25）不得预置境外节目参数。

是；否：

不适用：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仅适用于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

6.4 出厂

检验

26）成品是否按产品标准的规定进行出厂检

验，并保存记录。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1.未按照标准规定进行出厂检验，或未保存出厂检验记

录，判为不符合。

2.对于细则中规定可以委托检验检测的项目，无检验检

测报告，判为不符合。

6.5
不合

格品

控制

27）对不合格品是否按规定进行处置并保存相

关记录。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记录不完整的，判为建议改进。

2.未按规定进行处置的，或未保存相关记录的，判为不

符合。

6.6 产品

贮存

28）是否制定了产品贮存的相关规定，规定是

否满足标准对产品贮存的相关要求。产品是否

依照规定贮存并有贮存记录。

是；否；

符合

不符合

建议改进

1.企业制定的相关规定不完善，或产品贮存不完全满足

规定要求，或贮存记录不完整，判为建议改进。

2.企业未制定相关规定或产品贮存不满足规定要求并

导致产品出现损伤，判为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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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企业实地核查不符合和建议改进条款汇总表

企业名称：

产品单元：

产品规格：

序号 条款号
不符合程度

事实描述
在选框中打“√”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核查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企业代表（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核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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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

企业名称（盖章）： 生产地址： 邮编：

产品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产品单元及产品规格：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根据《广播电视传输设备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对该企业进行了核查，共计核查出：符合 条、不符合 条、建议改进 条、不适用 条。

其他情况说明： 。

经综合评价，本核查组对该企业的核查结论是： 。（注：核查结论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核查组成员

姓名（签字） 单 位
职务

（组长、组员）
核查分工（条款）

企业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观察员（签字，如有）： 年 月 日 核查组织单位（章）： 年 月 日
注：企业存在不符合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且不能体现在实地核查记录中的情况，应在“其他情况说明”中填写相关情况。如：企业存在因非不可抗力原因拖延或拒绝核查的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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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修订概要

本次修订统筹考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

理条例》等规定要求，保持与上位法修订的协调统一。结合广播电视传输设备行业最新的产品标准、

检测标准更新情况，修订相关技术条款，并完善流程细节内容。严格落实《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

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的具体要求，紧密结合广播电视传输设备行业的产品特性和安全

风险，对企业的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要求进行明确、细化，确保条款修订具有高

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完善技术要求、细化核查内容和要点，科学设置许可条件，切实减轻企

业负担，提升企业质量安全管控能力。修订前后内容对比表详见本附件表 1-4。

本次修订工作得到了广播电视传输设备产品审查部、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中心、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国家通信导航与北斗卫星应用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有关单

位的大力支持，并选派人员参加修订。在此，向魏凌、王桂娟、谢波、陈锟、王悦、王杏林、康建

华、马元生等参与修订的人员及其所在单位表示衷心感谢。

表 1 产品单元、产品规格变化对比表

序号
本细则 上一版细则

说明
产品单元 产品规格 产品单元 产品规格

1 —— —— 发射天线

调频发射天线 落实国家

政策，取

消该产品

单元
电视发射天线

2 广播发射机

短波调幅广播发射机

广播发射机 短波调幅广播发射机

采纳生产

企业和用

户反馈，

拆分产品

规格

小功率短波多频发射机

3 电视发射机

——

电视发射机

模拟电视发射机

响应行业

发展，取

消该产品

规格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

机
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

采纳生产

企业和用

户反馈，

更名该产

品规格

4 —— —— 数字电视直放站 数字电视直放站

落实国家

政策，取

消该产品

单元

5 —— —— 室外单元

C频段室外单元
落实国家

政策，取

消该产品

单元
Ku频段室外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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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本细则 上一版细则

说明
产品单元 产品规格 产品单元 产品规格

6 —— ——

直播卫星电视接

收天线

抛物面天线

落实国家

政策，取

消该产品

单元

船载天线

直播卫星一体化

室外单元

直播卫星一体化室外

单元

直播卫星数字电

视接收机

标清型接收机

高清型接收机

表 2 相关标准变化对比表

序号 产品规格（本细则） 相关标准（本细则）
相关标准

（上一版细则）
说明

1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普通

型接收机/工程型接收机/专
业型接收机

GB/T 9254.1—2021 GB 13837—2012 标准更新

2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普通

型接收机/工程型接收机/专
业型接收机

GB 4943.1—2022 GB 8898—2011 标准更新

3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普通

型接收机/工程型接收机/专
业型接收机

—— GB/T 2423.1—2008

产品标准

中有引用，

不再重复

设置

4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普通

型接收机/工程型接收机/专
业型接收机

—— GB/T 2423.2—2008

产品标准

中有引用，

不再重复

设置

5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普通

型接收机/工程型接收机/专
业型接收机

—— GB/T 2423.3—2006

产品标准

中有引用，

不再重复

设置

6 电视发射机-地面数字电视

广播发射机
SJ/T 11574—2016；
GB/T 28435—2012 SJ/T 11574—2016 新增补充

表 3 应具备的生产设备变化对比表

序号 产品单元（本细则）
主要设备

（本细则）

主要设备

（上一版细则）
说明

1 卫星数字电视接收机 —— 波峰焊设备

根据行业发

展情况，不

再设定为必

备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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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应具备的检验检测设备变化对比表

序号
产品规格

（本细则）

主要检测设备

（本细则）

主要检测设备

（上一版细则）
说明

1
电视发射机-中波调幅广播

发射机/短波调幅广播发射

机

—— 音频分析仪

根据行业

发展情况，

不再设定

为应具备

的检验检

测设备

2 电视发射机-地面数字电视

广播发射机
—— 功率分析仪、功率因数

表

根据行业

发展情况，

不再设定

为应具备

的检验检

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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